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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 南 农 业 大 学 文 件 
 

华南农办〔2018〕71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华南农业大学教学科研材料、 

低值品、易耗品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部处、各单位： 

《华南农业大学教学科研材料、低值品、易耗品管理实施细

则（试行）》已经学校 2018 年第 19 次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，

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华南农业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7 月 1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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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南农业大学教学科研材料、低值品、易耗品 

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 

 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 

第一条  为规范学校教学科研材料、低值品、易耗品（以下

简称“低值易耗品”）的采购、验收、使用等环节管理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《华南

农业大学采购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风险防控要求，制定

本实施细则。 

第二条  除当年度内广东省财政厅规定必须通过集中采购

机构采购的低值易耗品外，凡使用学校管理的资金购置用于教

学、科研、办公的低值易耗品，均适用于本细则。 

教学科研材料：指用于教学科研的一次性使用后即消耗，或

不能复原的实验用原材料物资，如金属、非金属、燃料、化学品、

生物试剂、气体、木材、水泥、建筑材料、种子种苗、试剂盒、

化肥、农药、饲料等； 

低值品：指未达到固定资产标准又不属于实验材料范畴的用

具设备，如低值仪器仪表、工具、量具、科教器具等； 

易耗品：指使用寿命较短、容易损耗的物品，如玻璃器皿、

元件、零配件（含部分维修配件）、实验小动植物等。 

第三条  同一预算年度内，同一预算项目下，年度累计预算

达到政府采购限额标准的，应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流程实施采购；

未达到政府采购限额标准的，均需按本细则实施采购。 

第四条  学校建立统一的低值易耗品管理平台（以下简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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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管理平台”），低值易耗品的采购、验收、使用等环节均纳入该

平台管理，做到“公开、透明、有据可查”。 

 

第二章  管理职责 

 

第五条  学校实行“统一领导、分级管理、责任到人”的低

值易耗品管理机制，学校、二级单位（学院、部处、教辅部门等）、

项目负责人三级管理体制。 

第六条  学校发展规划、教务、科技、财务、资产、审计等

部门各司其责，具体分工如下： 

（一）资产部门：负责制定低值易耗品管理规章制度和办事

流程，建立低值易耗品信息化管理平台，设置专人负责低值易耗

品管理服务工作； 

（二）经费主管部门：学校发展规划、财务、教务、科技等

部门作为低值易耗品采购经费的相应主管部门，负责低值易耗品

采购所在项目的管理和合同管理； 

（三）财务部门：负责低值易耗品经费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

算； 

（四）审计部门：负责监督检查低值易耗品管理制度建设执

行情况，开展相关审计检查工作。 

第七条  二级单位对本单位低值易耗品的采购、验收、使用

等环节承担监管责任，落实本单位低值易耗品的各项管理工作。 

第八条  项目负责人是低值易耗品管理的直接责任人，对低

值易耗品的采购、验收、使用等环节承担直接责任，确保低值易

耗品的采购及使用合法、合规，接受上级和学校相关部门的监督

检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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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采购实施 

 

第九条  低值易耗品原则上要通过学校的管理平台进行采

购。 

第十条  线上采购流程 

（一）申请。用户根据教学、科研、办公等需求提出采购申

请，登陆管理平台选购所需低值易耗品。完成选购后提交订单，

提交订单审核前必须准确填写经费名称和经费代码，并确认该经

费预算足额。 

（二）审批。通过管理平台采购的订单须由项目负责人审批。 

（三）采购实施。单笔订单金额低于 5 万元（人民币）的采

购项目，由采购人直接下单；单笔订单金额在 5 万元（人民币）

（含）以上的采购项目，须采用竞价方式并签订采购合同。 

（四）验收。供应商完成配送后，单笔订单金额低于 5000

元（人民币）的采购项目，由用户自行验收；单笔订单金额在

5000 元（人民币）（含）以上的采购项目，由采购单位组成三人

以上（单数）验收小组验收。验收通过后，在管理平台中确认验

收，并根据系统要求上传相应验收凭据。 

（五）结算。完成验收环节的订单，用户凭发票及系统打印

报账单办理支付手续。单笔采购金额在 5 万元（人民币）（含）

以上的采购项目，须提供纸质合同。 

（六）归档、公示。统一结算后，整理采购信息归档留存，

资产管理部门定期将采购信息在校内公示。 

第十一条  线下采购流程 

（一）申请。如管理平台上无同种品牌规格型号的商品出售

或管理平台上同种品牌规格型号商品的价格高于线下价格的，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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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可以在管理平台提出线下采购申请。申请时应录入项目预算、

名称、数量、询价材料、拟购置供应商名单等信息。 

（二）审批。单笔采购金额低于 2 万元（人民币）的采购项

目，由用户直接在管理平台上备案；单笔采购金额在 2 万元（人

民币）（含）以上的采购项目，由项目负责人审批后实施采购。 

（三）采购实施。线下采购须遵循“货比三家”的原则。其

中，单笔采购金额在 5 万元（人民币）以下的采购项目须做好比

价记录；5 万元（人民币）（含）以上的采购项目，应提供三方

报价材料并签订采购合同；无法提供报价材料的，需要提交相关

情况说明。 

（四）验收。供应商配送完成以后，单笔订单金额低于 5000

元（人民币）的采购项目，由用户自行验收；单笔订单金额在

5000 元（人民币）（含）以上的采购项目，由采购单位组成三人

以上（单数）验收小组验收。验收通过后，在管理平台中确认验

收，并根据管理平台要求上传相应验收凭据。 

（五）结算。完成验收环节的订单，用户在管理平台录入相

关信息，凭发票及系统打印报账单办理报账手续。单笔采购金额

在 5 万元（人民币）（含）以上的采购项目，须提供纸质合同。 

（六）归档、公示。统一结算后，整理采购信息归档留存，

资产管理部门定期将采购信息在校内公示。  

  

第四章  出入库管理 

 

第十二条  学校不统一设置库房，为了保证日常消耗和维修

需要，各二级单位对常用和专用的物品可限量备用。 

第十三条  各二级单位应建立低值易耗品出入库登记制度，



—6— 

建立库存台账，作为单位内部管理及接受检查监督的依据。 

 

第五章  监督管理 

 

第十四条  学校发展规划、教务、科技、财务、资产、监察、

审计、各二级单位和项目负责人应各司其职、紧密配合，完善低

值易耗品管理制度体系，不定期对低值易耗品的采购、验收、使

用等环节开展监督检查，实现全过程管理，形成良好的校内监督

长效机制。 

第十五条  学校各部门、各学院和项目负责人应自觉接受并

积极配合上级主管部门的审计检查。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应及

时纠正。对组织不力或行为不当的单位或个人进行批评教育；对

有不良记录的单位或个人予以通报批评；情节严重的，由相关部

门追究其责任。 

 

第六章  附  则 

 

第十六条  涉及危险化学品的管理按照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七条 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资产管理处负责解

释。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 华南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7 月 20 日印发 

 


